
污染风险从何而来？

2019 年 3 月， 为进一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抓

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方针， 坚

持新发展理念， 崇明区检察院在

东风西沙水库设立了生态检察工

作站， 加强对崇明重点生态承载

区的法律保护。 在此期间， 通过

工作站了解到东风西沙水库上游

白茆沙水域有大量船只开展过驳

作业， 存在严重威胁东风西沙水

源地用水安全的情况。

原来， 2017 年 12 月， 邻省

某市相关部门将白茆沙水域批准

设立为跨省临时过驳区， 并由某

公司负责经营管理。 这片水域距

离下游崇明东风西沙水库仅仅不

足 10 公里， 长期有三四十艘作业

船只进行大船换小船的砂石料等

过驳作业， 高峰时段有近百艘。

这些船只多次发生海轮非法过驳、

进出港及人员落水等情况， 还存

在着碰撞、 倾覆、 漏油、 生活垃

圾等水污染风险。 船只在航道边

停靠时距离最近的取水口只有数

百米， 威胁水源地安全。 据调查，

如果上游发生污染事故， 十几分

钟就能顺流而下到达取水口， 导

致取水口甚至水库关闭。

怎样实现风险型

公益诉讼破题？

正义说法>>>

白茆沙水域临时过驳的问

题尚未对水源地造成严重影

响， 但难道真的要等水源被污

染，再来谈事后救济吗？崇明区

检察院聚焦未造成实际损害的

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这一实践空

白点， 围绕风险预防型公益诉

讼理论研究、环境损害鉴定、案

后整改修复等课题， 邀请华东

政法大学公益诉讼研究中心主

任来院协商，咨询专业意见，决

定通过诉前磋商的方式开展工

作，尽可能缩短办案时间，推动

问题快速解决， 还白茆沙水域

一片平静。

坚持走好生态优先、 绿色

发展新路，以“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为根本前提，协同推

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崇

明检察交出绿色答卷。 白茆沙

公益诉讼案的成功办理切实排

除了生产作业可能造成的水污

染风险，维护了崇明 70 万群众

饮水安全， 开创了上海风险型

公益诉讼的先河， 并先后获评

上海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十大典

型案例、 最高检第三批服务保

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典型案例。

此案作为横跨上海及邻省两

地的案件， 管辖权的界定关系着

能否开展办案， 尤为重要。 为此，

崇明区检察院主动争取上级支持，

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协调推动

下， 2019 年底召开的第二届服务

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检察论坛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案跨省指定

至崇明区检察院办理， 为案件的

后续办理奠定了重要基础。

崇明区检察院通过专题汇报、

书面报告等形式， 争取上海市人

民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

二分院指导支持， 理清过驳作业

主体、 监管部门职责、 影响环境

范围等情况。 在疫情期间, 坚持

“一盘棋” 思想， 将白茆沙水域治

理放到长江经济带发展、 长三角

一体化的大局中去谋划， 依托环

太湖检察协作机制和崇启海生态

检察协作机制， 在邻省检察院的

大力支持下， 借助当地市检察院

的属地优势加强工作对接、 交流

协作， 由当地市检察院与属地交

通、 海事部门通报协调案件情况，

强化案件调查取证、 异地询问等

环节的协助配合， 明确白茆沙部

分水域在 2018 年 2 月经国务院同

意被划入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

崇明区检察院依法认定邻省某市

相关部门作为主管部门， 应当履

行对过驳作业风险监管职责， 遂

以行政公益诉讼案立案调查。

办理一案， 治理一片。 在前

期异地调查取证且邻省某市相关

部门表示积极配合的前提下， 崇

明区检察院坚决摒弃就案办案的

思路， 在推动撤销超越行政管辖

经营许可、 终止该公司在上海行

政水域过驳作业的同时， 与当地

相关部门达成过驳区整体迁移整

顿的处理共识。

2020 年 5、6 月， 崇明区检察

院联合邻省某市检察院先后与当

地市相关部门举行 2 次磋商会议，

签订诉前磋商备忘录，并与当地主

管部门达成“停止行政许可、迁移

作业区域、加快弃水上岸”三步走

的过驳区整体迁移整顿的处理共

识，促成白茆沙北水道船只在一个

月内全部清退， 占水域 10 余公里

的过驳作业区全面取缔。

怎样解决管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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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刘颖

东风西沙水库是上海四大水源地之一， 2014 年建成， 位于崇明西南角， 是崇明本岛唯一的饮用水水源地。 水
库的建成结束了崇明人民 “守着长江口， 喝不到长江水” 的历史。 但到了 2017 年， 这座河口江心洲水库却开始面

临污染的风险。 污染风险从何而来？ 能否保证水库安全？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公益诉讼护卫上海水源地
一个月内全面取缔10余公里过驳作业区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胡佳瑶

通过向回收的船舶废油内添加

柴油或煤油， 调制成劣质柴油并冒

充 0# 柴油卖给来往船只，两名被告

人干起了制售“水上地沟油” 的勾

当。

近日， 经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

依法提起公诉，法院以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

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

并处罚金五万元， 陈某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四万元。

长江上的违法生意

“你们的船要打扫一下吗？ 免

费的。” 在长江上海段一对夫妻开

着改造过的小船慢慢靠近在岸边休

息的大船， 他们打着免费清扫船舱

的名义， 回收大船上用下来的废柴

油。 他们的这番举动正合一些船主

的意。 船舶主机在工作过程中燃烧

柴油会产生大量油污， 而这些油污

需要花钱请专业公司回收处理。 张

某夫妻主动帮忙清扫， 作为交换，

打扫下来的油污水也归他们所有。

张某、 陈某是夫妻， 以前是渔

民，以船为家、捕鱼为生。近年来，国

家越来越重视长江水域生态保护，

从严禁止生产性捕捞，张某、陈某选

择另谋出路。 据张某供述：“之前在

捕鱼时经常有人问我哪里有收废油

的船，听得多了，我就觉得这是个商

机。 ”2019 年 5 月，张某和陈某开始

在长江上海段水域向过往船只发放

小卡片介绍自己回收废油的生意。

粗制滥造的“水上地沟油”

张某将回收的废油和污油反复

沉淀、提炼，向其中加入正品柴油进

行调和， 通过目测油品的色泽和浑

浊度， 最终得到和正品柴油视觉上

相仿的劣质柴油。 张某会想办法尽

快将劣质柴油卖出， 因为劣质油品

含有杂质随着时间的变化颜色会逐

渐加深。

张某交代：“没有什么明确的调

制比例，就凭经验调配到密度、颜色

和正常柴油看上去差不多就可以

了。 ”实际上，张某调制出来的柴油

并不能百分百和正品柴油的颜色一

样。当别的船主来买油时，张某便用

深色的输油管掩盖自己油品颜色有

异的事实，欺骗买油的船主。

2020 年初，因疫情关系，张某提

炼的劣质柴油放置过久， 颜色呈现

出较深的酱红色。 这时再加入柴油

已经达不到“鱼目混珠”的效果。 张

某便购买了大量的煤油， 煤油颜色

透明， 和酱红色的柴油混合可以起

到整体淡化的效果。

张某将自制的劣质柴油以每公

吨约 3000 元的价格出售，相比于正

品柴油每公吨约 5000 元的价格便

宜不少，销路颇佳。

截止案发，张某、陈某非法对外

销售柴油 40 公吨，销售金额达约 17

万余元，实际违法所得 4.3 万元。

制售劣质柴油危害大

案发后， 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提

前介入， 主动至中国检验认证集团

上海有限公司， 了解鉴定的标准依

据以及调制油的危害性。

经检验， 被告人张某、 陈某制

售的劣质柴油， 含硫量超标， 不符

合柴油相关标准。 而使用劣质柴油

可能会损害船舶的发动机， 造成设

备的腐蚀， 同时， 含硫量高的燃料

燃烧后会造成大气污染， 影响相关

区域生态环境。

柴油属于易燃品， 张某、 陈某

在既无国家许可也无安全措施的条

件下售卖，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两名被告生产、 销售劣质柴油的行

为侵犯了消费者知悉其购买、 使用

产品真实情况的权利， 损害了正常

油品市场的供应秩序。

夫妻俩被追究刑事责任

该案是公安部关于长江干线水

域突出治安问题综合整治工作第三

批督办案件， 黄浦区检察院充分发

挥长江上海段刑事犯罪专属管辖职

能， 从严从快打击在长江流域制售

劣质柴油的犯罪行为， 有效消除长

江流域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隐患。

到案后，被告人张某、陈某认罪

认罚， 并在审查起诉阶段退缴违法

所得 2 万元，两人均真诚悔过，表示

不会再非法制售假冒伪劣柴油。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张某、

陈某在生产过程中， 在产品中掺

杂、 掺假， 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

产品， 销售金额达 17 万余元， 其

行为均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第一百四十条、 第二十五条第

一款，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应以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水上也有“地沟油” 夫妻制售劣质柴油获刑

怎样预防污染风险？

白茆沙过驳区跨上海崇明及

邻省某市两地， 且行政管辖与船

舶海事管辖不一致， 每天经营收

入上百万元， 关停造成的经济损

失较大， 该水域成为了执法监管

的“老大难” 问题。 对此， 崇明

区检察院主动提出了开展公益诉

讼调查， 通过检察职能推动问题

解决的初步思路。

前后两任检察长带队赴白茆

沙进行水上现场勘查， 并与分管

副区长、 职能部门开展专题协商，

互通研判前期调查的进展情况、

困难问题， 进一步理清症结。 在

崇明区河长办配合下， 崇明区检

察院联合崇明水务、 海事、 生态

环境局等部门先后 7 次赴白茆沙

水域、 近岸村委会调查， 现场核

实浮吊船只数量、 吨位、 作业形

式， 收集固定过驳作业对水环境

及居民生活的实际影响， 并到环

境鉴定机构听取环境专家对船只

过驳作业造成白茆沙水域环境风

险的意见， 多方了解船只过驳作

业对水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同时， 崇明区检察院通过行

政、检察衔接机制，邀请区交通、海

事部门专业解读水上过驳相关行

政规定，获取水生生物保护、港口

经营管理等政策文件。 此后，成立

由检察长牵头、 分管副检察长负

责，生态检察官、公益诉讼检察官

参与的专案组，并充分用好公益诉

讼调查核实权， 通过网上调查、地

图定位、水上勘查、赴邻省某市实

地核查，做好前期取证。


